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宁波

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均胜电子”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 1月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公司新

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829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股票 130,821,559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499,999,992.49元，扣

除相关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26,434,675.01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473,565,317.48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由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10 月 26 日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

具了《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2000760 号）。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实行了专户存储制度，并与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鼓楼支行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支行、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主体宁波普瑞均胜汽车电子有限公司签订了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

管协议。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智能汽车电子产品产能扩建项目 212,400.00 177,356.53 

2 补充流动资金 70,000.00 70,000.00 

合计 282,400.00 247,356.53 

二、本次新增实施主体的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本次新增实施主体前，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普瑞均胜。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46,293.60 万元，其中用于募

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为 76,293.60 万元（占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约

为 43.02%），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为 70,000.00 万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为 103,869.00 万元（包含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本

金 101,062.93万元，现金管理收益、利息收入及手续费合计 2,806.07万元）。 

本次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涉及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合计为 30,000.00万元。

其中，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10,000.00 万元的实施主体为全资子公司宁波均胜新能

源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研究院”），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20,000.00万

元的实施主体为全资子公司宁波均胜智能汽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智能汽车研究院”）。本次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

属于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新增前后的募投项目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新增前募投项

目实施主体 

拟使用剩余

募集资金 

新增后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 

拟使用剩余

募集资金 

1 

智能汽车电子产

品产能扩建项目 
普瑞均胜 103,869.00 

普瑞均胜 73,869.00 

2 新能源研究院 10,000.00 

3 智能汽车研究院 20,000.00 

合计 103,869.00 合计 103,869.00 

拟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如下： 

1、新能源研究院 

公司名称 宁波均胜新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1MA2J4NDN3J 

成立时间 2021 年 01 月 28 日 

法定代表人 姜钊 



注册资本 30,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高新区冬青路 555 号 5 号楼 8 楼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软件开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

研发；电子专用材料研发；集成电路设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汽

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集成电路销

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新能源汽车换

电设施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 

2、智能汽车研究院 

公司名称 宁波均胜智能汽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1MA2KN2JY97 

成立时间 2021 年 07 月 09 日 

法定代表人 郭继舜 

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高新区冬青路 555 号 5 号楼 7 楼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

技术咨询服务；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

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硬件销售；物联网应用

服务；软件开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集成

电路设计；知识产权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三、本次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原因 

近年来，伴随着汽车行业智能化、网联化、电动化与共享化的趋势愈发明显，

尤其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行业市场的发展位居世界前列，整车厂商、造

车新势力、科技公司乃至互联网企业纷纷布局与投入软件、算法、人工智能等核

心技术在智能座舱、智能驾驶、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开发测试与商业化落地。然

而，上述领域兼具传统汽车的产业属性与高科技行业的系统复杂性，需要产业人

员在资金、人才方面进行持续的投入。 



为了更好地拥抱汽车行业“新四化”以及中国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的重大

发展机遇，公司于 2021 年期间新设国内全资子公司新能源研究院与智能汽车研

究院，调动公司全球领先研发力量，旨在进一步提升公司智能座舱、智能驾驶、

新能源电子等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与技术领先性，扩大中国市场份额。其中，新能

源研究院致力于高压、低压电池电控系统（锂电/燃料电池）、高功率电子多合一

集成化产品、热管理系统等前沿技术的自主研发与商业化落地，智能汽车研究院

着力于智能驾驶、智能座舱、人工智能、先进传感器、5G 高速移动通信和线控

系统等智能汽车关键技术的自主研发和商业化落地。 

本次新增募集资金实施主体将充分调动上述研究院的研发优势，在不改变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新能源研究院拟将募集资金 10,000.00 万元用于原募

投项目中新能源汽车电池管理系统相关产品的研发与升级，智能汽车研究院拟将

募集资金 20,000.00 万元用于原募投项目中智能座舱电子产品的研发与升级，将

当前全球领先的技术赋能于中国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市场，同时也进一步提高

公司整体核心竞争力，提升公司的整体运营效率，符合整体行业环境变化趋势及

公司长期战略发展规划，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效益。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会对募投项目的

实施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新增

前后的募集资金实施主体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增实施主体后将进一步提高剩

余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整体行业环境变化趋势及公司长期战略发展规划。 

五、公司内部决策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2年 4月 6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 9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2年 4月 6日，公司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 3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公司监事认为：本次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系公司根据战略发展规划及业务整

体布局做出的审慎决定，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会对募投项目实施造成不

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2022 年 1 月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监事会同意本次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事项。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将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均发表明确同意的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 1月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本次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事项，未违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相关承诺，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同时，本次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系以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

计划的正常进行为前提，并且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综上，保荐机构同意均胜电子本次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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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黄科峰  赵春奎  


